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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新的集团资信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

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2017年12月11日，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

控股股东新的集团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的集团”，目前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1,771,5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1%)；  

2、质权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质押时间：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12月6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12月6日；  

4、质押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本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00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07%）,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5、截止本公告日，新的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147,750,000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7.17%，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7.35% 。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 股份质押的目的  

新的集团本次质押股票的目的是用于偿还下属公司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

金。  

2. 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新的集团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具有良好的银行信用，资产实力雄厚，并拥有

其他融资渠道，包括发行私募债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

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新

的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是通过生产经营货款回笼及银行融资后归还该笔

融资，解除股权质押；二是可发行私募债后归还上述质押融资。  

公司将根据股份质押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